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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实施意见
鲁环发〔2021〕5号

各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两高”项目管理的通知》（鲁政办字〔2021〕57号）有关要求，现就加强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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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能、高排放（以下简称“两高”）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工作提出如下

实施意见。

一、落实“三线一单”，强化规划环评约束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各市要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成果在优化区

域开发保护格局、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理水平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其作为

“两高”行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的硬性约束。组织“三线一

单”落地细化及后续更新调整时，应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深化“两高”项目环

境准入及管控要求，定期在“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台进行成果更新，实现“两

高”项目环境准入智能研判，强化源头精准预防，推进“三线一单”成果智能化

应用。对承接钢铁、电解铝、炼化、焦化等产业转移的地区，各市环评审批部门

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将环境质量底线作为项目审批刚性要求。

（二）着力提升规划环评约束效能。各市生态环境局要指导督促涉“两高”

行业的有关综合性规划和工业、能源等专项规划依法开展规划环评工作，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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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产业结构、规划布局、发展规模等方面严格规划环评审查，为促进“两

高”行业合理有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石化、现代煤化工项目应纳入国家产业规

划，新建、改建、扩建石化、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项目应布设

在依法合规设立并经规划环评的产业园区。重点指导推动煤电能源基地、现代煤

化工示范区、石化产业基地等依法依规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完善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并适时优化调整规划。以“两高”项目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在开展规划

环评和跟踪评价时，应增加碳排放情况与减排潜力分析，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

展。指导推动烟台经济开发区等产业园区做好碳排放纳入规划环评试点工作。

二、严格环评审批，把好“两高”项目环境准入关口

（三）严格环境准入。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达峰目标、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

则等要求。各市环评审批部门要认真落实鲁政办字〔2021〕57号文件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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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实施产能、煤耗、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减量替代制度，对不符合要求

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四）严格污染物削减替代。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两高”项目，应按

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

知》（环办环评〔2020〕36号）有关要求，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采取

有效的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区域污染物削减方案相关责任主体以及

出具污染物总量确认文件的部门，要对相关替代源的真实性、有效性逐一现场核

实。环评技术评估机构在对项目环评文件进行技术评估时，要对削减替代源逐一

现场核实，评估污染物削减措施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并对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

责。

（五）合理确定审批权限。各市环评审批部门要认真梳理“两高”项目以及

乙烯、铜铅锌硅冶炼等环境影响大或环境风险高项目的环评审批层级，并科学评

估审批能力。对审批能力不适应的，依法调整上收审批权限。梳理评估情况及意

见建议于2021年8月30日前报送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将加强对各市相关项



2021/7/28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实施意见

xxgk.sdein.gov.cn/zfwj/lhf/202107/t20210726_3679955.html 5/10

目环评审批程序、审批结果、审批能力的监督、指导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予以纠正。

三、提升防控水平，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六）提升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水平。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应

当使用行业先进技术工艺、绿色节能技术装备，单位产品物耗、能耗、水耗等要

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依法制定并严格落实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措施。严

格实施“两高”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持续推进“两高”项目超低排放改造和清洁

燃料使用，原则上不得新建燃煤自备锅炉。鼓励重点区域高炉—转炉长流程钢铁

企业转型为电炉短流程企业。大宗物料优先采用铁路、管道或水路运输，短途接

驳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

（七）实施碳排放减量替代。制定发布我省碳排放减量替代办法，按照鲁政

办字〔2021〕57号文件要求，新建、改建、扩建的水泥、炼化、电解铝、煤电项

目减量替代比例不低于1:1.5，钢铁、焦化、铁合金、电石、石灰、甲醇、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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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氯碱、建筑陶瓷、平板玻璃、沥青防水材料、背压型热电联产项目减量替

代比例不低于1:1.2。

（八）推动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纳入环评体系。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

在化工、钢铁等行业开展“两高”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支持鼓励各市

结合本地实际扩大试点行业范围，衔接落实有关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清

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求，统筹开展污染物和碳排

放的源项识别、源强核算、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及方案比选，提出协同控制

最优方案。指导推动在济南市和青岛市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试点，在东营市试

点碳捕集、封存、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四、严格排污许可，强化“两高”项目监管执法

（九）严格排污许可证核发和管理。各市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在“两高”企

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过程中，应全面核实环评及批复文件中各项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及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依法注销或变更减排量出让单位的排污许可证。

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两高”企业要加强现场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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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核发。要加强对“两高”企业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提交情况的检查，

督促企业做好台账记录、执行报告、自行监测、环境信息公开等工作。要督促排

污许可限期整改的“两高”企业加快完成整改任务，发现未按期完成整改或存在

无证排污行为的，依法从严查处。

（十）强化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执法监管。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将“两

高”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日常执法监管，加大对“两高”企业依证排污

和环境信息依法公开等情况的检查力度，监督持证单位落实排污许可证管理各项

要求。严厉打击“两高”企业无证排污、不按证排污等各类违法行为，及时曝光

违反排污许可制度的典型案例。

五、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政策落地生效

（十一）建立管理台账。各市生态环境局要组织对“十三五”以来受理、审

批的环评文件及有关部门列入计划的“两高”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两

高”项目生态环境管理台账（见附件），于2021年8月20日前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后续每季度末更新上报。我省“两高”项目按《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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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16个高耗能高排放环节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后续国家和省对“两高”项目

管理范围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二）加强监督检查。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建立“两高”项目环评与排污许

可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加大对已批复“两高”项目环评文件的技术复核力度，省

级对2021年以来新审批的“两高”项目逐一复核，发现环评文件抄袭、关键内容

遗漏、数据结论错误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已开工在建的，

重点检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同时实施，是否存在重大变动。对已经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的，还要重点检查环评文件及批复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重点污染

物区域削减替代等要求落实情况、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执行情况。在“两高”企业

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记入“两高”项目生态环境管理台账。

（十三）强化责任追究。各市生态环境局要严查“两高”项目“未批先

建”、不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查证属实的，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加强对审批、监管人员不依法履职、把关不严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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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落实“两高”项目生态环境防控措施不力问题突出的，依法实施区域限

批，并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内容。

各市生态环境局、有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要将贯彻落实本实施意见的情况，

于2021年8月20日前书面报送省生态环境厅。本实施意见未作明确规定的，严格落

实生态环境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

联系人：吴德华、李卫兵，（0531）66226732、66226653

附件： “十三五”以来山东省“两高”项目生态环境管理台账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7月16日

政策解读：《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

源头防控的实施意见》解读

http://sthj.shandong.gov.cn/dtxx/zcjd/202107/t20210726_3679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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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十三五”以来山东省“两高”项目生态环境管理台账.docx

主办单位：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联系电话：0531-86106112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3377号，邮编：250101

鲁公网安备 37010202001596号

鲁ICP备：09042362 政府网站标识码：37000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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